
版权指南 卡拉OK/音乐影像



Music Rights (Singapore) Public 

Limited，简称MRSS，是一个集体管理组织 

(CMO），其成立是为了管理录制音乐和音

乐视频的所有商业用途的版权许可。

MRSS成立于2018年7月18日，已获指定为

国际及本地音乐制作人和唱片公司其拥有的

版权管理。新加坡唱片业协会（RIAS）支持

下设立的MRSS已获得授权管理这些知识版

权。

MRSS代表了以下描述的唱片公司:

• Amusic Creative Team Pte Ltd

• Banshee Empire Pte Ltd

• Brocita Enterprise Pte Ltd

• Cross Ratio Entertainment Pte Ltd

• Digital Music Production Pte Ltd

• Divo Digital Media Pte Ltd

• EQ Music & Media Pte Ltd

• Evolution Singapore Pte Ltd

• Forward Music (S) Pte Ltd

• Funkie Monkies Productions Pte Ltd

• HIM International Music Pte Ltd

• Hype Records Private Limited

• KRU Singapore Pte Ltd

• Life Record Industries (Pte) Ltd

• Naga Guitar Studio Pte Ltd

• Ocean Butterflies Music Pte Ltd

• Rock Records (S) Pte Ltd

• Royal Entertainment (S) Pte Ltd

• 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Singapore (Pte) Ltd

• Suwah Records Pte Ltd

• Universal Music Pte Ltd

• Warn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

• White Cloud Record Pte Ltd

• Wise Entertainment Pte Ltd



资料来源和插图：IFPI 2019年全球音乐报告

唱片公司的贡献
唱片公司为艺术家们提供独特的、无与伦比的支持。



公共场所音乐影像和卡拉OK影像播放使用许可：

• 卡拉OK公共场所影像播放使用

• 音乐影像公共场所播放使用

应交纳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使用者是指提供“卡拉OK
服务”的卡拉OK经营场所，包括但不限于量贩式KTV、
酒店、夜总会、饭店、旅店、商场、舞厅、餐厅等服务
场所。

由市场上购买的原版光盘制品，仅限于家庭及个人欣赏
使用，但如果拿到营业场所作为盈利辅助工具加以播放
利用，或将作品由音像光盘拷贝到播放系统里面，这样
的行为将侵犯到权利人对于作品的复制权、表演权及反
映权等权利，已经是严重侵权的违法行为。

根据新加坡版权法，在公共场所播放影像需要获得版权
所有者的同意，因此在公共场所播放卡拉OK和音乐影像
之前，还需要获得公共演出使用许可。

公共场所音乐影像和卡拉OK影像复制并储存于电脑
化系统使用许可：

• 卡拉OK公共场所影像播放使用 

• 音乐影像公共场所播放使用  

在所有KTV场所或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使用卡拉OK影像
或音乐影像，都需要MRSS许可证。

若有相关场所或经营者未取得MRSS所授权而又被发现
拥有国际及本地音乐制作人和唱片公司的影像复制之证
明，将被控于触犯新加坡版权侵犯法律第63章。



复制过程:

用于已在电脑化点播系统，重录制或复制的任何形式的
卡拉OK影像和音乐影像需要版权所有者的同意和/或许
可。因此，如果您的电脑化系统或其他存储系统中包含
MRSS代表的影像，则必须从MRSS获得许可以确保遵守
版权法规。

从光碟，VCD，DVD 添加到服务器

电视机

手机 麦克风

电脑



新加坡版权法的有关规定

a. 《版权法》（第63章）第119(4)条规定，在确定侵犯
版权、并在考虑到侵权行为的公然性的情况下法院认为
这样做是适当的时候，若因侵权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给
侵权人带来任何利益，法院可在适当的情况下根据法院
的意见判定损害赔偿（包括其他损害赔偿）；

b. 《版权法》（第63章）第136(6)条规定，造成电影被
观看或被收听及电影在公共场所被观看或被收听，可能
构成《版权法》第136(6)条规定的刑事犯罪，可处以不
超过$ 20,000.00的罚款或不超过2年的监禁，或两者并
罚；和

c. 《版权法》第136(3A)条规定，如果某人故意做出任
何构成侵犯版权的行为，并且侵权范围重大或该人为获
取商业利益而进行该行为（或两者兼而有之），该人即
属犯罪，一经定罪，可处不超过$20,000.00的罚款或不
超过6个月的监禁，或两者并罚，如属第二次或以上的犯
罪，处以不超过$50,000.00的罚款或不超过3年的监禁，
或两者并罚。

您应该了解《新加坡版权法》的以下规定，即： 

MUSIC RIGHTS (SINGAPORE) PUBLIC LIMITED
4 Leng Kee Road #03-06/07 SiS Building Singapore 159088

T (65) 6475 1181  F (65) 6475 1310
www.mrss.com.sg


